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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老年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

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老年医院、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江苏省老年医院、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国投沪康（上

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隆福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禹震、金哲、刘小鹏、许家仁、刘世晴、邓庆、喻秀丽、富大鹏、董燕、夏瑞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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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机构内老年人在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床位转换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对医养结合机构的基本要求，规定了医养结合机构内老年人在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床

位转换的评估内容、转换标准与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设有医疗区和养老区的医养结合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T 37276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WS/T 653 医院病房床单元设施

《关于印发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19〕2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医养结合机构 organization of inter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服务机构。

3.2

医疗区 medical zone

医养结合机构内提供住院医疗服务的区域，该区域提供执业许可范围内的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和

安宁疗护服务。

3.3

养老区 elderly care zone

医养结合机构内提供养老服务的区域，该区域提供生活照料、功能锻炼、健康管理、精神慰藉、文

化娱乐服务。

3.4

床位转换 conversion bed

医养结合机构内老年人入住养老区和医疗区的床位转换，根据老年人急性期、常见疾病状态和老年

综合征变化评估情况而进行的养老区或医疗区之间的床位转换。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要求

4.1.1 应当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在民政部门进行养老机构登记备案。

4.1.2 服务内容应符合《关于印发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的要求，提供基本养老服

务和医疗服务（包括中医药服务）、康复服务、护理服务和安宁疗护服务。

4.1.3 养老机构应提供生活照料、功能锻炼、健康管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服务，应符合 GB/T 35796、

GB/T 37276 的要求。

4.2 设施设备要求

4.2.1 机构应当同时具有医疗区和养老区床位，医疗区设置应符合 WS/T 653 的要求。

4.2.2 机构相关设备应按《关于印发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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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员要求

4.3.1 机构内的护理员、康复治疗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餐饮工作人员等均应

符合《关于印发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的要求。

4.3.2 机构内的评估人员应经过专项培训，同时应掌握养老区和医疗区间床位转换的评估内容、转换

标准和转换流程。

4.3.3 机构内综合评估分析人员应持有效的医师执业证书。

5 评估内容

5.1 急性期评估

通过早期预警评估表,对老年人的生命体征和意识水平进行评估,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早期预警评估表（MEWS 评分表）

项 目
评 分

评分
3 分 2 分 1分 0 1 分 2分 3分

心率

（次/分）
－ ≤40 41-50 51-100 101-110 111-130 ＞130

收缩压

（mmHg）
≤70 71-80 81-100 101-199 － ≥200 －

呼吸

（次/分）
－ ＜9 － 9-14 15-20 21-29 ≥30

体温（℃） － ≤35 35.1-36 36.1-38 38.1-38.5 ≥38.6 －

意识 － － － 清楚
对声音

有反应(V)

对疼痛

有反应(P)
无反应(U)

合计：

※注：MEWS 评分 5 分是鉴别病情严重程度的最佳临界点，当患者 MEWS＞5 分时病情恶化的可能性较大，当患者 MEWS＞9

分时，死亡的危险性明显增加，病人外出时必须有医生和责护陪同，并备齐急救用物。

（备注：当评分大于等于 3分时应密切注意观察，大于等于 5分时应立即按照急诊应急流程处理。）

5.2 常见疾病状态评估

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筛查评估量表，具体内容见表 2。

表 2.常见疾病状态评估表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及评分方法
结

果

疼痛评估

疼痛级别数字评分：让老年人标注疼痛感受度级别，0分为无疼痛，10分为剧烈疼痛。

面部表情评分：使用从快乐到悲伤及哭泣的6个不同表情的面容，让老年人选择一张最能代表自身

疼痛程度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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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

评估

近 1 周食物摄入量是否减少 75%以上？ □是 □否

 近一个月内体重减轻＞5%

 体质指数 BMI＜18.5Kg/m2

 小腿围测量结果男性＜34cm、女性＜33cm

□有 □无

谵妄评估
急性发作的精神状态变化、不能集中注意力、思

考能力缺乏或不连贯等
□有 □无

慢性疾病

评估

有无以下慢性病病情加重情况：

 高血压/低血压

 高血糖

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 脑血管疾病

 缺血性心脏病

 其他

□有 说明： □无

药物不良反

应评估

每天服用5种及以上药物，是否有药物引起的不

良反应，需要住院调整
□是 □否

其他
出现明显不适症状或异常体征，检验检查结果异

常
□有 说明： □无

※注：

①疼痛评估采用疼痛级别数字评分和面部表情评分两种方法，将疼痛级别数字和面部表情相结合，进行综合判断评分；

无法用语言沟通的老年人只采用面部表情评分法进行评估；

②慢性疾病评估中的病情加重情况包括因慢性疾病引起的各种症状、体征及检验检查结果。

5.3 老年综合征变化评估

包含 9 种老年人常见综合征变化情况的筛查量表，具体内容见表 3。

表 3. 老年综合征变化评估表

老年综合征 评估内容及评估方法 结果

跌倒 躯体功能受损或不明原因跌倒史 □有 □无

压力性损伤 新发或加重的压力性损伤 □有 □无

晕厥 不明原因的晕厥 □有 □无

认知障碍 记忆力减退或认知障碍 □有 □无

情绪情感 情绪不稳定或异常行为 □有 □无

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或日夜颠倒，通过口服药物仍无法控制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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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 原因不明的尿失禁或伴有尿频、尿急、尿痛 □有 □无

便秘 无法解决的顽固性便秘 □有 □无

其他 存在需要入住医疗区解决的其他情况 □有 说明： □无

※注：以上老年综合征评估内容是近两周的发生情况，变化情况参考近 3天内的动态观察结果。

6 床位转换标准

6.1 养老区床位老年人转医疗区床位的标准

老年人评估结果符合以下情况时，可由养老区床位转至医疗区床位：

a) 生命体征不稳定，有早期预警信号：

1) MEWS＞9 分时，死亡的危险性明显增加，需紧急转急诊进行救治。

2) MEWS＞5 分时，鉴别病情严重程度的最佳临界点，当患者 MEWS＞5 分时病情恶化的可能性

较大。

3) MEWS＞3 分时，应密切注意观察。

b) 病情进展或恶化，有异常或突发的症状：

1) 疼痛评分 4 级及以上，面部表情显示疼痛进行性加重；或疼痛评分 8 级及以上，面部表

情显示重度疼痛及剧烈疼痛。

2) 可疑营养不良，评估结果近一个月体重减轻＞5%、体质指数 BMI＜18.5Kg/m
2
、小腿围测

量结果男性＜34cm、女性＜33cm、或近 1周食物摄入量减少 75%以上。

3) 存在急性发作的精神状态变化，可疑或确诊有谵妄。

4) 有慢性疾病病情的急性发作或加重趋势。

5) 因多重用药原因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需要住院调节。

c) 功能下降或衰退，可疑老年综合征的发生：

1) 发生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引起躯体功能受损和/或精神心理障碍。

2) 有新发生的压力性损伤，或组织损伤程度加重。

3) 突发不明原因的头晕、晕厥，或频繁发生头晕、晕厥。

4) 有明显的记忆力减退，可疑或确诊认知功能障碍，需要医疗干预。

5) 发生不明原因的情绪波动或异常行为症状，需要进一步诊治。

6) 有睡眠障碍或日夜颠倒现象，口服药物无法控制。

7) 有不明原因的尿失禁，或伴有尿频、尿急、尿痛。

8) 无法解决的顽固性便秘。

d) 需要入住医疗区床位解决的其他情况。

6.2 医疗区床位老年人转养老区床位的标准

老年人评估结果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可由医疗区床位转至养老区床位：

a) MEWS 为 0 分，生命体征平稳，无特发或继发体征。

b) 疼痛评分 4 级以下，面部表情显示无疼痛或轻度疼痛。

c) 营养不良改善，体重保持稳定，食物摄入量正常。

d) 谵妄等精神症状缓解。

e) 慢性疾病病情稳定。

f) 药物不良反应缓解。

g) 老年综合征好转或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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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床位转换流程与注意事项

7.1 床位转换流程

老年人在医养结合机构内养老区和医疗区间床位转换流程如下：

a) 评估人员根据床位转换标准进行相应评估。

b) 综合评估分析人员（执业医师）评估结果。

c) 将评估结果告知老年人或监护人员。

d) 征求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办理床位转换手续。

7.2 注意事项

老年人在医养结合机构内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床位转换应注意以下事项：

a) 床位转换过程需严格遵守国家及所在地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相关政策。

b) 医养结合机构对床位转换行为承担主体责任。

c) 保证评估结果客观、合理。

d) 在床位转换过程中及时确保老年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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